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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783：1999 《金属材料 高温拉伸试验》（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 ISO783：1999重新起草，与 ISO783：1999的技术性差异为：  
—保留了原国标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测量方法和对量具的要求； 
—增加了热电偶测温端固定于加热炉内时温度测量的要求； 

—保留了原国标用力—夹头位移法测定规定非比例（≥0.2%）延伸强度的规定； 
—保留了原国标用试验机夹头空载移动速率控制试验速率的规定； 
—详细规定了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断面收缩率的测定方法； 
—详细规定了性能测定结果的修约要求； 
—增加了附录 G、H 和 I（资料性附录）——《断后伸长率小于 5%时的测定方法》、《逐步逼近
方法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和《新、旧标准符号对照表》。 
上述技术差异的原因是：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同类型国家标准 GB/T228-2002相同的技

术内容，在以上方面做了修改。 
对于 ISO783：1999引用的其它国际标准中有被修改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标准用引用我国的这

些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见本标准第二章）。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c) 删除 ISO783：1999的前言； 
本标准在修订原国家标准 GB/T4338—95《金属材料 高温拉伸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对以下技术
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 
—引用标准； 
—术语和符号； 
—试样； 
—试验温度； 
—试验设备； 
—性能测定结果数值修约； 
—性能测定方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GB/T4338—95《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A、B、C、D、E是规范性附录，F、G、H和 I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本标准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GB/T4338—83 、 GB/T4338—84 、 GB/T43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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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验方法的术语及定义、符号及名称、试验原理、试样、试验设

备、试验方法、结果处理和试验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228  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eqv ISO 6892） 

GB/T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和试样制备（eqv ISO 377）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 

GB/T12160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idt ISO 9513） 

GB/T16825.1   静力单轴拉力试验机的检验   第一部分  拉力或压力机测力系统的检验与校准

（idt ISO 7500-1） 

GB/T17600.1 钢的伸长率换算  第 1部分：碳素钢和低合金钢（eqv ISO 2566-1） 

GB/T17600.2 钢的伸长率换算  第 2部分：奥氏体钢（eqv ISO 2566-2） 

3 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及定义。 

3.1 

标距 gauge length 

试验中任一时刻测量试样伸长所用平行部分的长度。 

注：注意区分 3.1.1和 3.1.2定义的标距。 

3.1.1  

原始标距（L0） original gauge length 

施力前在室温下测量的标距。 

3.1.2 

断后标距（Lu） final gauge length 

将断裂后的两段试样在室温下同一轴线上对接在一起测量的标距。 

3.2 

平行长度（Lc） parallel length 

试样两头部或两夹持部分（不带头试样）之间平行部分的长度。 

非机加工试样的平行长度为夹头间的距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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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伸计标距（Le）extensometer gauge length 

用引伸计测量试样延伸时所使用试样平行部分的长度。 

引伸计标距可以与 Lo不同，应大于 b、d或 D（见表 1），但小于 Lc。 

3.4 

延伸 extension 

试验期间任一给定时刻引伸计标距（Le）的增量。 

3.5 

伸长 elongation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原始标距（Lo）的增量。 

3.6 

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原始标距伸长与原始标距（Lo）之比的百分率。 

3.6.1 

残余延伸率 (Ar) percentage permanent extension 

对试样施加并卸除规定应力后，引伸计标距的延伸与引伸计标距（Le）之比的百分率。 

3.6.2 

断后伸长率（A）  percentage elongation after fracture 

断后标距的残余伸长（Lu－Lo）与原始标距（Lo）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1）。 

3.6.3 

断裂总伸长率（At）percentage total elongation at fracture 

断裂时刻原始标距的总伸长（弹性伸长加塑性伸长）与原始标距（Lo）之比的百分率（见图 1）。 

3.7   

断面收缩率（Z） percentage reduction of area 

断裂后试样横截面积的最大缩减量（So-Su）与原始横截面积（So）之比的百分率。 

3. 8 

最大力（Fm） maximum force 

试验期间试样所能抵抗的最大的力（见图 5）。 

对于特殊性能的材料，见附录 F。 

3.9  

应力 stress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的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So）之商。 

3.9.1 

抗拉强度（Rm） tensile strength 

相应最大力（Fm）的应力（见图 1）。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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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强度 yield strength 

当金属材料呈现屈服现象时，在试验期间达到塑性变形发生而力不增加的应力点。 

3.9.2.1 

上屈服强度（ReH ） upper yield strength 

试样发生屈服而力首次下降前的最高应力（见图 2）。 

3.9.2.2 

下屈服强度（ReL）lower yield strength 

屈服期间不计初始瞬时效应的最低应力（见图 2）。 

3.9.3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 proof strength, non-proportional extension 

非比例延伸率等于规定的引伸计标距（Le）百分率时的应力（见图 3）。 

所使用的符号应附以下脚标说明所规定的百分率，例如：RP0.2表示规定非比例延伸率为 0.2％时的

应力。 

4 符号及名称 

本标准所使用的符号及名称列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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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符 号 及 名 称 

符号 单位 名称 

温度 

θ 规定温度 

θi 

℃ 

℃ 指示温度 

试样 

a mm 矩形横截面试样厚度或管壁厚度 

b mm 矩形横截面试样平行长度的宽度或管纵向剖条宽度或扁丝的宽度 

d mm 圆形横截面试样平行长度直径、圆丝直径或管内径 

D mm 管外径 

L0 mm 原始标距 

Lc mm 平行长度 

Le mm 引伸计标距 

Lt mm 试样总长度 

Lu mm 断后标距 

S0 mm2 原始横截面积 

Su mm2 断后最小横截面积 

k _ 比例系数 

ρ g/mm3 密度 

Z % 断面收缩率 

伸长 

_ mm 断后伸长 

Aa) % 断后伸长率 

At % 断裂总伸长率 

Ar % 规定残余延伸率 

Ap % 规定非比例延伸率 

力 

Fm N 最大力 

屈服强度—规定强度—抗拉强度 

ReH N/mm2 上屈服强度 

ReL N/mm2 下屈服强度 

Rm N/mm2 抗拉强度 

Rp N/mm2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a)如为比例试样，标距不为 5.65 0s   , 5.65 0s =5 π
04s
（式中 S0为平行长度原始横截面积），符号 A应用

一脚标说明所使用的比例系数，例如： 

A11.3 =试样原始标距为 11.3 0s 的断后伸长率。 

如为非比例试样，符号 A应用一脚标说明所使用的标距，以 mm表示，例如： 

A80mm =试样原始标距为 80mm的断后伸长率。 

b）1N/mm2 =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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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原理 

在高于 35℃的规定温度下，对试样施加拉伸力，一般拉伸至断裂，测定第 3章中定义的一项或几

项拉伸力学性能。 

6 试验设备 

6.1试验机 

试验机的准确度级别应符合 GB/T16825的最新要求，并应为 1级或优于 1级，除非产品标准另作

规定。 

6.2引伸计 

引伸计的准确度级别应符合 GB/T12160的要求。当使用引伸计测量伸长时，对于上、下屈服强度

及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应使用不劣于 1 级准确度的引伸计；当测量试样有较大延伸率性能时，可使

用不劣于 2级准确度的引伸计。 

引伸计标距应不小于 10mm，并置于试样平行长度的中间部位，建议优先采用能测量试样两个侧

面伸长的双面引伸计。 

引伸计伸出炉外部分的设计应能防止气流的干扰，以使环境温度的变化对引伸计的影响减至最小。

最好保持试验机周围的温度和空气流动速度适当稳定。 

6.3加热装置 

6.3.1温度的允许偏差 

加热装置应能使试样加热到规定温度θ。温度的允许偏差和温度梯度 1）见表 2。 

                    表 2   温度的允许偏差和温度梯度表                   单位为摄氏度 

规定温度θ θi与θ的允许偏差 温度梯度 

θ≤600 ±3 3 

600＜θ≤800 ±4 4 

800＜θ≤1000 ±5 5 

加热炉均热区应不小于试样标距长度的两倍。检查加热炉均热区的温度梯度时，在规定的均热区

长度上至少绑扎五支热电偶测量 2）。 

对于高于 1000℃的试验，温度偏差应由有关双方协商确定。 

注：指示温度θi是指在试样平行长度表面上所测量的温度。符合表 2的规定温度应至少保持到试

样断裂。 

试样装入炉内后，一般应在一小时内加热至规定的试验温度，并应避免温度超过规定温度上限 3）。 

6.3.2温度测量装置 

温度测量装置应具有不大于 1℃的分辨力，且具有±0.004θ℃或±2℃的准确度，取其大值。 

6.3.3温度测量系统的校验 

                                                        
1） 温度梯度是指由加热装置等产生的沿试样轴向方向存在的固定的温度差值。 

2）国际标准未作此规定。 

3）国际标准未作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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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测量系统应在试验温度范围内校验，校验周期不超过三个月。如果温度测量系统能每天自动

标定，或过去的连续校验已经表明无需调节测量装置均能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要求，校验的周期可以延

长，但不得超过12个月。校验报告中应记录误差。应采用相应检定规程进行校验。 

7 试样 

7.1形状与尺寸 

7.1.1一般要求 

试样的形状与尺寸取决于金属产品的形状和尺寸。通常从产品、压制坯或铸锭切取样坯，机加工

成试样。但具有等横截面积的产品（型材、棒材、线材等）和铸造试样（铸铁和铸造非铁合金）可以

不经机加工而进行试验。试样横截面可以为圆形、方形、矩形、圆环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为某些其

它形状。 

注：可以使用平行长度上带小圆台或凸台的试样。凸台形状可按引伸计需要设计。上、下两凸 

耳宽度中心线间的距离为原始标距。 

试样原始标距与原始横截面积为 L0=K 0s 关系时称为比例试样。国际上所使用的比例系数 K的值

为 5.65。原始标距不小于 15mm。当原始横截面积太小，以至采用比例系数为 5.65时的值不能符合这

一最小要求时，可以使用较高的值（优先用 11.3）或采用非比例试样。非比例试样的原始标距与原始

横截面积（S0）无固定关系。试样的尺寸公差应符合相应的附录要求。 

7.1.2机加工试样 

如试样夹持端与平行长度尺寸不同，在它们之间应有过渡圆弧。过渡半径的尺寸很重要，如相应

的附录中对过渡半径未作规定时，建议在产品标准中规定。试样夹持端的形状应适合于试验机夹头。

试样轴线应与力的作用中心线重合。对于无过渡圆弧试样，夹头间的距离均应大于原始标距（L0）。 

7.1.3不经机加工的试样 

如试样为未经机加工的产品或试棒的一段长度,两夹头间的长度应足够,以使标记与夹头有合理的

距离(见相应的附录)。 

7.2  试样类型 

附录 A-D中按产品的形状规定了试样的主要类型,见表 3。产品标准中可以规定其它试样类型。 

表 3   试样的主要类型 

                                                                        单位为毫米 

产  品  类  型 

薄板—板材 

 

线材——棒材——型材 

 

相应的附录 

0.1mm≤厚度＜3mm — A 

— 材料直径或边长＜4mm B 

厚度≥3mm 材料直径或边长≥4m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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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材 D 

7.3试样的制备 

按相关产品标准或 GB/T2975的要求切取样坯和制备试样。 

8试验方法 

8.1原始横截面积（S0）的测定 

8.1.1测量准确度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量准确度取决于试样的尺寸和类型。测定各不同类型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误差

规定于附录 A~D中。 

测量时建议按表 4 选用量具或测量装置，应根据测量试样的原始尺寸计算原始横截面积，并至少

保留 4位有效数字 4）。 

         表 4  量具或测量装置的分辨力   

                                                                  单位为毫米 

试样横截面特征尺寸 分辨力  不大于 

0.1~0.5 

＞0.5～2.0 

＞2.0～10.0 

＞ 10.0 

0.001 

0.005 

0.01 

0.05 

  

8.2原始标距（L0）的测定及标记 

使用小标记或细划线标记原始标距，但不应使用可能引起过早断裂的刻痕作标记。 

注：无缺口敏感性的材料允许用小刻痕作标记。 

对于比例试样，标距的计算值与标记值之差小于 L0的 10%时，原始标距的计算值可以将其修约至

最接近 5mm倍数。 

原始标距应准确到±0.5%或 0.15mm，取其大者 5）
。 

如平行长度（Lc）比原始标距长许多，例如非机加工试样，可以标记一系列套叠的原始标距，一

部分可以延伸到夹头，但标距的标记必须在加热区以内。 

可在试样表面划一根平行于试样纵轴的线，并在此线上作出原始标距。 

对于自动化操作的试验机，用引伸计两刀刃间距作为原始标距。 

8.3 温度的测量 

热电偶测温端应与试样表面有良好的热接触，并避免加热体对热电偶的直接热辐射。当试样标距

小于 50mm 时，应在试样平行长度内两端各固定一支热电偶；标距等于或大于 50mm，应在平行长度

的两端及中间各固定一支热电偶。如果从经验中已知加热炉与试样的相对位置保证试样温度的变化不

超过表 2规定时，热电偶的数目可以减少。 
                                                        

4）国际标准未规定此表的内容。增加此要求以保证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准确度符合规定的要求。 

5）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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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热电偶测温端直接固定于加热炉内时，必须经校验以保证指示温度与试样表面温度的一致性。

当其温度一致时再计保温时间 6）
。

 

8.4 试样的加热 

将试样逐渐加热至规定温度，加热过程中，试样的温度不应超过规定温度上限，达到规定温度后

至少保持 10分钟，然后调整引伸计零点。 

8.5 施加试验力 

应对试样无冲击地施加力，力的作用应使试样连续产生变形。试验力轴线应与试样轴线一致，以

使试样标距内的弯曲或扭转减至最小。 

8.6试验速率 

8.6.1屈服强度 

    在测定上屈服强度、下屈服强度和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时，试验速率规定如下： 

试验开始至达到屈服强度期间，试样的应变速率应在 0.001/min至 0.005/min之间尽可能保持恒定。

当试验系统无能力控制应变速率时，应调节应力速率，使在整个弹性范围内试样应变速率保持 0.003/min

以内，任何情况下，弹性范围内的应力速率不应超过(300N/mm2)/min。 

当试验系统无能力控制应变速率时，采用试验机夹头空载移动速率为 0.02Lc/min， 仲裁试验采用

中间应变速率 7）
。 

8.6.2抗拉强度 

如仅测定抗拉强度，试样的应变速率应在 0.02/min至 0.20/min之间尽量保持恒定。如同一试验中

也测定屈服强度，从 8.6.1中要求的应力速率到上述规定速率的改变应均匀连续。 

如试验机达不到上述要求,可采用试验机夹头空载移动速率为 0.1 Lc/min 。仲裁试验采用中间应变

速率 8）
。 

8.7 断后伸长率（A）的测定 

    应按 3.6.2条定义测定断后伸长率。 

为了测定断后伸长率，应将试样断裂部分紧密对接在一起，使其轴线处于同一直线上。应使用分

辨力足够的装置测量断后伸长，准确至 0.25mm。 

测定小于 5％的断后伸长率时，应使用引伸计。也可采用附录 G的方法。 

如断裂处与邻近的原始标距距离大于
3
1

L0，测量数据有效。如小于 3
1

L0，应按附录 E的方法测定。

但断后伸长率大于或等于规定值，不管断裂位置处于何处，测量均为有效。 

经协商，可以在一固定标距上测定断后伸长率，然后使用换算公式或换算表将其转换成其他标距

的断后伸长率（例如可以使用 GB/T17600.1和 GB/T17600.2的换算方法）。  

当使用引伸计测量断后伸长和断裂的总伸长时，引伸计标距（Le）应等于原始标距（L0）。 

如果数据采集系统能够自动测量伸长，无需作标距标记。在此情况中，所测量的伸长是总伸长，

                                                        
6）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 
7）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原国标的此项规定。 
8）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原国标的此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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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应扣除弹性伸长部分，以便得到断后伸长率。 

注：仅当试样标距或引伸计标距、试样形状、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相同，或当比例系数（K）相同时，

断后伸长率才有可比性。 

8.8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的测定 

根据力-延伸曲线图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在曲线图上划一条与曲线的弹性直线段平行、且在

横座标轴上与此直线段的距离等于规定非比例延伸率，例如 0.2%的平行线，此平行线与曲线的交点给

出相应于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力。用此力除以原始横截面积（S0）得到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见图 3）。 

绘制力—延伸曲线的准确度很重要。曲线可以用自动记录或人工方法绘制。 

当力－延伸曲线的直线部分不明确时，推荐采用下列方法：当已超过预期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时，将力降至约为已达到力的 10%，然后再施加力，直至超过原来达到的力。过滞后环画一直线，然

后经过横轴上与曲线原点的距离等于所规定非比例延伸率的点，作此直线的平行线。平行线与曲线的

交点给出相应于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力。此力除以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S0）即为规定非比例延伸

强度（见图 4）。 

附录 H（资料性附录）提供了逐步逼近方法，可以采用。 

用自动装置（例如微处理机等）可以得到这一性能而无需绘出力-延伸曲线图。 

日常一般试验允许采用绘制力—夹头位移曲线的方法测量非比例延伸率等于或大于0.2%的规定非

比例延伸强度。仲裁试验不采用此方法 9）
。 

引伸计标距 Le不等于原始标距 L0时，测量的伸长应表示为引伸计标距的 Le的百分比。 

8.9 上屈服强度 ReH和下屈服强度 ReL的测定
10） 

8.9.1  呈现明显屈服（不连续屈服）现象的金属材料，相关产品标准应规定测定上屈服强度或下屈服

强度或两者。如未具体规定，应测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或下屈服强度（图 2）。按照定义 3.9.2.1

和 3.9.2.2及采用下列方法测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8.9.1.1 图解法：试验时记录力－延伸曲线或力－位移曲线。从曲线图读取力首次下降前的最大力和不

计初始瞬时效应时屈服阶段中的最小力或屈服平台的恒定力。将其分别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0 ）

得到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见图 2）。仲裁试验采用图解法。 

8.9.1.2 指针法：试验时，读取测力度盘指针首次回转前指示的最大力和不计初始瞬时效应时屈服阶段

中指示的最小力或首次停止转动指示的力。将其分别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0 ）得到上屈服强度和

下屈服强度。 

8.9.1.3 使用自动装置（例如微处理机等）或自动测试系统测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可以不绘制

拉伸曲线图。 

8.10 规定残余延伸率（Ar）的验证 

试样达到到规定温度并保温后，施加至规定力，如产品标准无规定，通常保持试验力 10s~12s,然后

卸除力,验证其残余延伸是否超过规定的残余延伸率。 

                                                        
9）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原国标的此项规定。 
10）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为了按照定义具体测定，补充此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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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抗拉强度（Rm）的测定
11） 

按照定义 3.9.1和采用图解法或指针法测定抗拉强度。 

试样拉伸至断裂，从记录的拉伸曲线图上确定试验过程中达到的最大力（见图 5），或从测力度盘

上读取最大力。用最大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得到抗拉强度。 

可以使用自动装置（例如微处理机等）或自动测试系统测定抗拉强度，可以不绘制拉伸曲线图。 

当材料显示特殊屈服现象时，可参照附录 F测定其抗拉强度。 

8.12 断面收缩率(Z)的测定 12） 

     应按 3.7条定义测定断面收缩率。 

在室温下将拉断的圆形横截面试样在断裂处紧密对接在一起，使其轴线处于同一直线上，在其直

径最小处的的两个相互垂直方向测量直径，用其算术平均值计算最小横截面积。 

矩形横截面试样、弧形横截面试样、管段试样和直径小于 3mm的试样，一般不测定其断面收缩率。

如要求测定，由双方协商其测定方法。 

9 结果处理 

试验测定的性能结果数值应按照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修约。如未规定具体要求，应按照表 5

的要求进行修约。修约的方法按照 GB/T817013）
。 

 

表 5   性能结果数值的修约间隔 

性  能 范    围 修约间隔 

 

Rm, ReH, ReL, Rp 

≤200N/mm2 

＞200N/mm2~1000N/mm2 

＞1000N/mm2 

1N/mm2 

5N/mm2 

10N/mm2 

A  0.5% 

Z  0.5% 

10试验报告 14） 

 试验报告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本标准编号； 

b)试样标识； 

c)材料名称、牌号； 

d)试样类型； 

e试验温度； 

                                                        
11）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为了按照定义具体测定，补充此条规定。  

12）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条。为了按照定义具体测定，补充此条规定。 
13） 国际标准仅对断后伸长率的测定结果数值规定修约间隔为 0．5%。补充规定其它性能测定结果数值的修约要

求。 

14） 增加试验温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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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试样的取样方向和位置； 

g)所测性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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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厚度 0.1mm～<3mm的薄板、带材和扁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厚度小于 0.5mm的产品机加工可能需要特殊方法。 

A.1试样形状 

试样一般应具有比其平行长度部分宽的夹头部分。在试样头部和平行长度（Lc）之间应有半径至

少为 20 mm的过渡弧线连接（见图 6）。头部宽度应至少为 20 mm，但不超过 40 mm。 

通过协议，试样也可以是平行边的条带。对于宽度等于或小于 20 mm的产品，试样宽度可以与产 

品宽度相同。 

A.2试样尺寸 

平行长度应不小于 L0+b/2。 

仲裁试验时，平行长度应为 L0+2b，除非材料尺寸不够。 

对于宽度小于 20 mm的平行边条带试样，如相关产品标准没有规定，原始标距（L0）应等于 50 mm。 

对于这类试样，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等于 L0+3b。 

表 A.1中给出两种非比例试样的尺寸。 

当测量试样尺寸时，形状公差应符合 A.2的要求。 

当试样宽度与产品的宽度相同时，应根据测量的试样尺寸计算原始横截面积（S0）。若机加工公差 

和形状公差已符合表 A.2的规定，可以使用试样的标称宽度，以避免在试验前测量试样宽度。 

表 A.1  矩形横截面非比例试样           

                                             单位为毫米  

试样类型 
宽度 

b 

原始标距 

L0 

平行长度 

Lc 
平行边试样夹头间的自由长度 

1 12.5 50 75 87.5 

2 20 80 120 140 

  

Ａ.3试样的制备 

试样的制备应不影响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应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由于剪切或冲压而产生的硬化

部分。 

对于十分薄的材料，建议将薄带切割成等宽度的薄片并将其叠成一叠，在每一薄片之间用耐切割

油纸间隔开，每叠两侧夹以较厚的条带，然后将整叠机加工至试样尺寸。 

Ａ.4原始横截面积（S0）的测定 

应根据测量的试样尺寸计算原始横截面积。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误差应不超过±２％，当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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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分是由于试样厚度测量所引起时，宽度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0.2％。 

矩形试样横截面的宽度和厚度应在标距的两端及中间处测量。取用三处测得横截面积中最小值 15）。

矩形试样原始横截面积按如下公式计算： 

S0 =ab                                                                   ⋯⋯⋯⋯（A1） 

 

表Ａ.2  试样宽度公差 

                                  单位为毫米 

试样标称宽度 尺寸公差 形状公差 

12.5 ±0.2 0.04 

20 ±0.5 0.05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直径或厚度小于４mm的线材、棒材和型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B.1试样形状 

试样通常为产品的一部分，不经机加工（见图７）。 

B.2试样尺寸 

原始标距（L0）应取为 200mm和 100mm。除小直径线材在两夹头间的距离可以等于 L0的情况外，

试验机两夹头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L0＋50mm，即分别为 250mm和 150mm。 

注：如果不测定断后伸长率，夹头间的最小距离可以为 50mm。 

B.3试样制备 

如以盘卷交货的产品，应仔细进行矫直。 

B.4原始横截面积（S0）的测定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应准确到±１％。 

对于圆形横截面产品，应在标距的两端及中间处两个相互垂直方向各测一次，取其算术平均值。

用三个平均直径中的最小值计算圆形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16）。按如下公式计算： 

4

2

0
dS π

=                                          ⋯⋯⋯⋯（B1） 

 

  

                                                        
15） 国际标准未规定具体测定方法。根据需要保留原国标的测定方法。 

16） 国际标准未规定具体测定方法。根据需要保留原国标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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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厚度等于或大于３mm的板材和扁材以及直径或厚度等于 

或大于４mm的线材、棒材和型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Ｃ.1试样形状 

试样通常进行机加工。平行长度和夹持头部之间用过渡弧线连接，试样头部形状应适合于试验机

夹头的夹持（见图 6）。在夹持端和平行长度之间的最小过渡半径应为： 

圆形横截面试样：≥0.75d（d为标距的直径） 

矩形横截面试样：≥12mm 

如有要求，型材、棒材等可以不经机加工进行试验。 

试样原始横截面可以为圆形、方形、矩形或特殊情况时为其它形状。对于矩形横截面试样，推荐

其宽厚比不超过８:1。 

通常，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试样平行长度内的直径应不小于 3mm17）
 。 

Ｃ.2试样尺寸 

Ｃ.2.1 机加工试样的平行长度 

圆形横截面试样的平行长度应不小于 L0＋d/２;材料足够时,对于仲裁试验应不小于 L0＋２d； 

矩形横截面试样的平行长度应不小于 L0＋1.5 0s ，材料足够时，对于仲裁试验应不小于 L0＋２

0s ； 

Ｃ.2.2不经机加工的试样的长度 

在试验机夹头间的自由长度应足以使标距标记与最近夹头间有合理的距离。建议不小于 1.5d 或

1.5b。 

Ｃ.2.3 原始标距（L0） 

Ｃ.2.3.1 比例试样 

比例试样的原始标距（L0）与原始横截面积（S0）有以下关系： 

L0＝Ｋ 0s                                                          ⋯⋯⋯⋯⋯⋯⋯⋯⋯⋯⋯ （C1） 

式中Ｋ为 5.65。 

圆形横截面试样优先采用表Ｃ.1规定的尺寸。 

 
                                                        

17） 国际标准规定为“不小于 4mm”。改为“不小于 3mm”以便能使用机加工的 3mm直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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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Ｃ.1圆形横截面比例试样 

Ｃ.2.3.2非比例试样 

如产品标准中规定，可以使用非比例试样。 

C.3试样的制备 

机加工试样的横截面尺寸公差在表Ｃ.２中规定，下面给出应用这些公差的示例： 

a）  机加工公差 

在表Ｃ.２中，以标称直径 10mm的试样为例，对于±0.07mm的公差，如要把原始横截面积（S0）

的标称值包括在计算之中而无需测量时，试样直径的尺寸不应超出下面两个值之间的尺寸范围： 

10mm＋0.07mm＝10.07mm 

10mm－0.07mm＝9.93mm 

b）  形状公差 

表Ｃ.２中，对于满足上述机加工条件的 10mm直径的试样，测量的最大与最小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0.04mm。 

因此，如试样最小直径为 9.99mm，它的最大直径不应超过： 

9.99mm＋0.04mm＝10.03mm 

C.4原始横截面积（S0）的测定 

满足表Ｃ.2 中规定公差的圆形横截面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可以使用标称直径进行计算。其它横截

面形状的试样，应根据 B.4 的方法测量并计算原始横截面积（S0），每个尺寸的测量值应准确到±0.5

％以内。 

对于等横截面试样，可根据试样长度、质量和材料密度测定原始横截面积。试样长度的测量应准

确到±0.5％，试样质量的测定应准确到±0.5％，密度至少取 3位有效数字。原始横截面积按式 C2 计

算： 

tL
mS
ρ

=0 ×1000                                        ⋯⋯⋯⋯⋯⋯⋯⋯⋯⋯⋯ （C2）   

 

 

K 

直径 

d 

mm 

原始横截面积 

S0 

mm2 

原始标距 

L0=K 0s  

mm 

最小平行长度 

Lc 

mm 

总长度 

Lt 

mm 

5．65 

20 

10 

5 

314.2 

78.54 

19.64 

100 

50 

25 

110 

55 

28 

取决于试验机夹持试样

的方法， 

原则上： 

Lt>Lc+2d或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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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Ｃ.2 试样横向尺寸                       单位为毫米 

名       称 标称横向尺寸 尺寸公差 形状公差 

  3 ±0.05 0.02 

＞3 

≤6 
±0.06 0.03 

＞6 

≤10 
±0.07 0.04 

＞10 

≤18 
±0.09 0.04 

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直径 

＞18 

≤30 
±0.10 0.05 

四面机加工的矩形横截面试样的横向

尺寸 
  相同于圆形横截面试样直径公差 

 3  0.1 0.05 

＞3 

≤6 
 0.1 0.05 

＞6 

≤10 

  

 0.2 0.1 

＞10 

≤18 
 0.2 0.1 

＞18 

≤30 
 0.5 0.2 

 

两相对面机加工的矩形横截面试样的

横向尺寸 

＞30 

≤50 
 0.5 0.2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管材使用的试样类型 

D.1试样形状 

试样可以为管段试样，也可以为带全壁厚纵向或横向剖条试样（见图 9和 10），或用管壁机加工的

圆形横截面试样。 

在附录 A中规定了壁厚度小于 3mm的机加工横向、纵向和圆形横截面试样，在附录 C中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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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壁厚度等于或大于 3mm的机加工横向、纵向和圆形横截面试样。纵向剖条试样一般适用于管壁厚度

大于 0.5mm的管材。 

D.2试样尺寸 

管段试样可以在其两端加以塞头，塞头至最接近的标距标记的距离应超过 D/4。只要材料足够，仲

裁试验此距离为 D。塞头相对于试验机夹头在标距方向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 D，而其形状应不妨碍标

距内的变形。 

D.2.2 纵向和横向剖条试样 

为了在试验机上夹持，可以压扁纵向剖条试样的两头部，但平行长度部分不应压平。 

产品标准中可以规定不同于附录 A和 C的其它横向或纵向试样尺寸。 

应采取特殊方法矫直横向试样。 

D.2.3从管壁机加工的圆形横截面试样 

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试样坯切取的方向和部位。 

D.3原始横截面积（S0）的测定 

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应精确到±１％。管段试样、纵向或横向条带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可以

根据其质量和测量的长度及密度计算确定。 

纵向或横向剖条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S0）应按如下公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
baDbaDb

D
bDbDbS

2
arcsin

2
2)2(

4
arcsin

4
)(

4

2
2

122
2

2
122

0  

                                                       ⋯⋯⋯⋯⋯⋯⋯⋯⋯⋯⋯⋯（D1） 

式中：a—管壁厚度 

b—剖条的平均宽度 

D－管外径 

经加工的管材纵向弧形试样横截面壁厚和宽度应在标距两端及中间处测量。取用三处测得横截面

积中最小值 18）。对于纵向或横向剖条试样可以使用下列的简化公式计算原始横截面积（S0）： 

当 b/D<0.25     







−

+=
)2(6

1
2

0 aDD
babS                      ⋯⋯⋯⋯⋯⋯⋯⋯⋯⋯⋯⋯（D2） 

  

当b/D<0.17时  abS =0                                       ⋯⋯⋯⋯⋯⋯⋯⋯⋯⋯⋯⋯（D3） 

全截面管段试样横截面的外径应在一端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各测一次，取其算术平均值。在同一端

相互垂直方向测量四处管壁厚度，取其算术平均值。用平均外径和平均厚度计算的横截面积作为原始

横截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S0=πa（D－a）                                ⋯⋯⋯⋯⋯⋯⋯⋯⋯⋯⋯⋯（D4） 

                                                        
18）国际标准未规定具体测定方法。根据需要保留原国标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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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移位方法测定断后伸长率 

为了避免由于试样断裂部位不符合 8.7 条所规定的条件而必需报废试样，通过协议可以使用下列

的方法： 

a）  试验前将原始标距（L0）细分为 N等份。 

b）  试验后，以符号 X表示断裂试样短段的标距标记，以符号 Y表示断裂试样长段的分等标记，

此标记与断裂处的距离最接近于断裂处至标距标记 X的距离。 

如在 X与 Y之间的分格数为 n，按如下测定断后伸长率： 

1）  如 N-n为偶数（见图 E.1a），测量 X和 Y之间的距离以及测量从 Y至距离为
2
1
（N－n）个分

格的 Z标距之间的距离。按 E1公式计算断后伸长率： 

 
0

02
L

LYZXY
A

−+
= ×100    

                                                  ⋯⋯⋯⋯⋯⋯⋯⋯⋯⋯⋯⋯（E1） 

2）  如 N-n为奇数（见图 E..1b），测量 X和 Y之间的距离，和测量从 Y至距离分别为
2
1
（N－n

－1）和
2
1
（N－n＋1）个分格的 Z′和 Z〞标记之间的距离。按 E2公式计算断后伸长率： 

0

0"'
L

LYZYZXY
A

−++
= ×100                           ⋯⋯⋯⋯⋯⋯⋯⋯⋯⋯⋯⋯

（E2） 

 

图 E.1  移位法测定断后伸长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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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当材料显示特殊屈服现象时测定其抗拉强度的推荐方法 

对于显示特殊屈服现象的材料，相应于上屈服点的应力可能高于此后任一应力值（第二极大值，

见图 F.1）。如遇此种情况，需要选定两个极大值中之一作为抗拉强度。 

选择的极大值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或由双方协议规定。 

 

附 录 G19） 

（资料性附录） 

断后伸长率规定值低于 5%的测定方法 

试验前在试样平行长度的一端处作一很小的标记。使用调节到标距的分规，以此标记为圆心划一 

圆弧。拉断后，将断裂的试样置于一装置上，最好借助螺丝施加轴向力，以使其在测量时牢固地对接

在一起。以原圆心为圆心，以相同的半径划第二个圆弧。用工具显微镜或其它合适的仪器测量两个圆

弧之间的距离即为断后伸长，准确到±0.02mm。为使划线清晰可见，试验前涂上一层染料。 

 

附 录 H20） 

（资料性附录） 

逐步逼近法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 

H.1范围 

逐步逼近方法适用于具有无明显弹性直线段金属材料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测定。对于力—延

                                                        
19）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附录内容。 
20）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附录内容。此附录的方法可应用于拉伸试验自动测试。 



GB /T4338-200× 

25 

伸曲线图具有弹性直线段高度不低于 0.5Fm 的金属材料，其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测定亦适用。逐步

逼近方法可应用于这种性能的拉伸试验自动化测试。 

H.2方法  

根据力—延伸曲线图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试验时，记录力—延伸曲线图，至少直至超过预期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范围。在力—延伸曲

线上任意估取一点A0拟为规定非比例伸长率等于 0.2％时的力F0
p0.2，在曲线上分别确定力为 0.1 F0

p0.2，

和 0.5 F0
p0.2的 B1和 D1两点，过这两点划直线 B1D1。从曲线的真实原点 O（必要时进行原点修正）起

截取 OC 段（OC＝n·Le·0.2％，式中 n 为延伸放大倍数），过 C 点作平行于 B1D1的直线 CA1交曲线于

A1点。如 A1与 A0重合，则 F0
p0.2为规定非比例伸长率为 0.2％时的力。 

如 A1点未与 A0点重合，则需采取与上述相同的步骤进行进一步逼近。此时取 A1点的力 F0
p0.2，

分别确定力为 0.1 F0
p0.2，和 0.5 F0

p0.2的 B2和 D2两点。然后过 C点作 B2D2的平行线确定交点 A2，如

此逐步逼近，直至最后一次得到的交点 An与前一次的交点 An-1重合（见图 H.1）。An的力即为规定非

比例延伸率达 0.2%的力。此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得到测定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 

最终得到的直线 BnDn的斜率，一般可以作为确定其他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基准斜率。 

            

                    

                              图 H.1   逐步逼近方法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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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21） 

（资料性附录） 

新旧标准性能名称和符号对照 

本标准采用的性能名称和符号与旧标准有所不同，为了便于对照，将其分别列于表I1和I2。 

 

I.1  性能和名称对照 

性能名称对照见表I1 

表I.1 性能名称对照 

新标准 旧标准 

性能名称 符号 性能名称 符号 

断后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after fracture A 断后伸长率 δ 

断裂总伸长率 percentage total elongation at fracture At -  

残余延伸率 percentage permanent extension Ar 残余伸长率 εr 

断面收缩率 percentage reduction of area Z 断面收缩率 ψ 

抗拉强度 tensile strength Rm 抗拉强度 σb 

屈服强度 yield strength - 屈服点 σs 

上屈服强度 upper yield strength ReH  上屈服点 σsu 

下屈服强度 lower yield strength ReL 下屈服点 σsL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proof strength, non-proportional extension RP 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 σp 

 

I.2  符号对照 

符号对照见表I2 

 

 

 

 

 

 

 

 

 

 

 

 

 

 

                                                        
21） 国际标准未规定此附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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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2  符号对照 

 
新标准 旧标准 新标准 旧标准 

θ - A δ 

θi - Ar εr 

a a0 Ap εp 

b b0 At - 

d d0 Fm Fb 

D D0 ReH σsu 

L0 L0 ReL σLu 

Lc Lc Rm σb 

Le - Rp σp 

Lt L - σs 

Lu - - d1 

S0 S0 - Fp 

Su S1 - Fs 

k K - Fsu 

Z ψ - FsL 

  ρ - 

 

 

 

 


